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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獎助學金辦法 

(適用 114 學年度入學)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18 日 109 年 6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15 日 110 年 4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 年 4 月 21 日 111 年 4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年 3 月 14 日 112 年 3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6 月 25 日 113 年 6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 年 6 月 24 日 114 年 6 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吸引優秀學生就讀本校學士班，特訂定「長庚大學大學部優秀新

生獎助學金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學金種類及金額 

符合第五條領獎資格規定者，金質獎學金：每人總獎金新台幣100

萬元，銀質獎學金：每人總獎金新台幣40萬元。 

第三條 獎助對象及名額 

一、金質獎學金：各學系獎助名額由教務處公告之，當申請人數超過

獎助名額時，依教務處公告之比序項目，依序決定受獎資格。 

(一)醫學系及中醫學系 

1、經申請入學管道正取者，同時錄取指定校系之正取生，經統一分

發錄取本校系者。指定校系由教務處公告之。 

2、經分發入學錄取本校系，其成績達錄取指定校系標準且將本校系

列為前三志願者。指定校系由教務處公告之。 

3、以申請入學管道優先頒發，若有缺額流用至分發入學。 

(二) 人工智慧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數位金融科技學系 

1、經申請入學管道入學其學系所採計科目之任三科成績達頂標。 

2、經分發入學管道入學達學系指定兩科目頂標且學系採計科目皆

達到均標者。 

人工智慧學系：數甲、英文。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數甲、化學。 

數位金融學系：英文、數學。 

3、以申請入學管道優先頒發，若有缺額流用至分發入學管道。 

(三)各學系：除本款第一目及第二目所列學系外之學系，經分發

入學管道入學本校各學系，各採計科目皆達均標以上，且符合

學院系指定標準者。 

1、醫學院：除醫學/中醫學系外，達到錄取學系所採計科目之任兩

科成績達頂標者，各學系至多1名。 

2、工學院：達各學系指定兩科目頂標者，且其中一科目為數學甲，

不限名額，學系指定科目依教務處當年度公告。 

3、管理學院：英文、數學兩科目均達頂標者，不限名額，數學可為

數學A、數學B、數學甲、數學乙中任一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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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質獎學金：各學系獎助名額由教務處公告之。獲銀質獎獎勵補

助者須同時參與榮譽學程「長庚跨域人才培育計畫」，相關規定

依「長庚大學榮譽學程修業辦法」規範辦理。 

(一)人工智慧學系、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及數位金融科技學系 

1、經繁星推薦入學，其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為前5%，且其

國文、英文、數學A、數學B、社會、自然任一科達15級分。 

2、經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人工智慧學系者，其數學A達前標且英文、

自然二科成績皆達均標者；入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者，其數學A

或自然任一科達前標且英文、數學A、自然三科成績皆達均標者；

入學數位金融科技學系者，其數學A或數學B達前標且國文、英文

二科成績皆達均標者。 

3、經分發入學管道入學人工智慧學系者，其數學甲達前標且英文、

物理二科成績皆達均標者；入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者，其數學甲

或化學任一科達前標且英文、數學甲、化學三科成績皆達均標者；

入學數位金融科技學系者，其數學A或數學B或數學甲達前標且

國文、英文二科成績皆達均標者。 

4、經特殊選才入學，高中時期曾參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科學競賽獲獎

者。符合本申請條件之全國性科學競賽名稱及獎項由教務處公

告之。 

(二)各學系：除醫學系及中醫學系以外之學系 

1、經繁星推薦入學，其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為前5%，且其

國文、英文、數學A、數學B、社會、自然任一科達15級分。 

2、經申請入學管道入學之正取生，依錄取名次排序於公告之獎助名

額內且其國文、英文、數學A、數學B、社會、自然任一科達頂標。 

3、經分發入學管道入學，依簡章所訂各學系採計及加權科目計算總

成績高低排序於公告之獎助名額內，且採計科目有任一科達前

標者。 

4、經特殊選才入學，高中時期曾參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科學競賽獲獎

者。符合本申請條件之全國性科學競賽名稱及獎項由教務處公

告之。 

三、各獎項之實際核定名額得視當年度申請情況，學系間得以流用。 

 

第四條 申請與核發 

一、申請方式：符合申請資格之新生應於當學期於教務處規定時間內以

「長庚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獎助學金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

教務處辦理申請。由教務處於當學期開學兩週內造冊並檢附相關

資料，陳請校長核定後核發。 

為審理本獎助學金及榮譽學程相關事務，「長庚大學榮譽學程委

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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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發方式：平均於一至四年級每學期發放，獲金質獎學金者每學期

發給獎學金新台幣12萬5千元；獲銀質獎學金者每學期發給獎學金

新台幣5萬元。新生獲獎名單及舊生續獎名單經校長核定後，由學

務處核發獎學金。 

三、同時符合本辦法及本校「大學部經濟不利新生獎助學金辦法」申請

資格者，擇優申請一項獎助。 

四、修讀榮譽學程學生若於學期中放棄修讀，須繳交「長庚大學跨域人

才培育計畫放棄修讀暨歸還獎學金同意表」(表號： 060007801)，

並退還當學期全額獎助學金。 

 

第五條 領獎資格 

一、得獎人如有辦理保留入學資格、未完成註冊、休學、退學及提前畢

業之情形者，取消該學期及往後學期之得獎資格。因特殊事由影

響得獎資格，經榮譽學程委員會同意後呈准者，不在此限。 

二、續領成績條件：前述獲金質獎學生第二學期起，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須達 85 分以上或班排名前 15%，銀質獎學生須達 82 分以上或

班排名前 30%，且操行成績均須達 80 分以上者，始具續領資格；

若未達續領標準，則取消該學期之得獎資格，其餘修業規定依「長

庚大學榮譽學程修業辦法」辦理。 

三、學生對於成績評定認有明顯錯誤致損及其權益時，應依本校相關規

定作業時程內提出更正申請，若逾期辦理者不再追溯補發。 

第六條 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規定，由榮譽學程委員會審訂

之。 

 

第七條 施行與修正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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